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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规范车船税管理，促进税务机关同其他部门协作，

提高车船税管理水平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《车船税管理规程

（试行）》，现予发布，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国家税务总局 

2015 年 11 月 26 日 

车船税管理规程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车船税管理，提高车船税管理水平，促

进税务机关同其他部门协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》

(以下简称车船税法)及其实施条例以及相关法律、法规，制定本规

程。 

第二条 车船税管理应当坚持依法治税原则，按照法定权限与程序，

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税收政策，坚决维护税法的权威性和严

肃性，切实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。 

税务机关应当根据车船税法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提高税收征管

质效，减轻纳税人办税负担，优化纳税服务，加强部门协作，实

现信息管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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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本规程适用于车船税管理中所涉及的税源管理、税款征收、

减免税和退税管理、风险管理等事项。税务登记、税收票证、税

收计划、税收会计、税收统计、档案资料等其他有关管理事项按

照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二章 税源管理 

第四条 税务机关应当按照车船税统一申报表数据指标建立车

船税税源数据库。 

第五条 税务机关、保险机构和代征单位应当在受理纳税人申报或

者代收代征车船税时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委托代征协议要求，

整理《车船税纳税申报表》、《车船税代收代缴报告表》的涉税

信息，并及时共享。 

税务机关应当将自行征收车船税信息和获取的车船税第三方信息

充实到车船税税源数据库中。同时要定期进行税源数据库数据的

更新、校验、清洗等工作，保障车船税税源数据库的完整性和准

确性。 

第六条 税务机关应当积极同相关部门建立联席会议、合作框架等

制度，采集以下第三方信息： 

（一）保险机构代收车船税车辆的涉税信息； 

（二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车辆登记信息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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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海事部门船舶登记信息； 

（四）公共交通管理部门车辆登记信息； 

（五）渔业船舶登记管理部门船舶登记信息； 

（六）其他相关部门车船涉税信息。 

第三章 税款征收 

第七条 纳税人向税务机关申报车船税，税务机关应当受理，

并向纳税人开具含有车船信息的完税凭证。 

第八条 税务机关按第七条征收车船税的，应当严格依据车船登记

地确定征管范围。依法不需要办理登记的车船，应当依据车船的

所有人或管理人所在地确定征管范围。车船登记地或车船所有人

或管理人所在地以外的车船税，税务机关不应征收。 

第九条 保险机构应当在收取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费时依法

代收车船税，并将注明已收税款信息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

险单及保费发票作为代收税款凭证。 

第十条 保险机构应当按照本地区车船税代收代缴管理办法规定的

期限和方式，及时向保险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办理申报、结报

手续，报送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和投保机动车缴税的明细信息。 

第十一条 对已经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车船税的纳税人，保险

机构在销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时，不再代收车船税，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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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根据纳税人的完税凭证原件，将车辆的完税凭证号和出具该

凭证的税务机关名称录入交强险业务系统。 

对出具税务机关减免税证明的车辆，保险机构在销售机动车第三

者责任强制保险时，不代收车船税，保险机构应当将减免税证明

号和出具该证明的税务机关名称录入交强险业务系统。 

纳税人对保险机构代收代缴税款数额有异议的，可以直接向税务

机关申报缴纳，也可以在保险机构代收代缴税款后向税务机关提

出申诉，税务机关应在接到纳税人申诉后按照本地区代收代缴管

理办法规定的受理程序和期限进行处理。 

第十二条 车船税联网征收系统已上线地区税务机关应当及时将征

收信息、减免税信息、保险机构和代征单位汇总解缴信息等传递

至车船税联网征收系统，与税源数据库历史信息进行比对核验，

实现税源数据库数据的实时更新、校验、清洗，以确保车船税足

额收缴。 

第十三条 税务机关可以根据有利于税收管理和方便纳税的原则，

委托交通运输部门的海事管理机构等单位在办理车船登记手续或

受理车船年度检验信息报告时代征车船税，同时向纳税人出具代

征税款凭证。 

第十四条 代征单位应当根据委托代征协议约定的方式、期限及时

将代征税款解缴入库，并向税务机关提供代征车船明细信息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451


